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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爱博诺德（北

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爱博医疗，证券代码：688050）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认购。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

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公募基金投资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月)

永赢长远价值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0,985 9,582,012.00 0.37% 8,698,821.50 0.33% 6个月

永赢消费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119,786 9,487,051.20 1.79% 8,612,613.40 1.63% 6个月

永赢优质生活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9,166 1,517,947.20 0.70% 1,378,035.40 0.63%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5年5月14日数据。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

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

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6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基金经理助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公司聘任侯劲羽为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场内简称为“黄金主题

LOF”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为“原油LOF易方达” ）的基金经理助理。 上述

调整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附简历：

侯劲羽先生，经济研究硕士，具有10年证券从业经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助

理、研究员。 曾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研究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ETF

增加国海证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经交易所确认，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签署的协议，自2025年5月16日起，本公司增加国海证券为旗下部分ETF的

一级交易商（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国海证券的规定为

准。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证券

简称

1 159696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QDII）

纳指ETF易方达 一一

2 159788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中国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港股通100ETF 一一

3 159934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黄金ETF 一一

4 513000

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QDII）

225ETF

日经225ETF易方

达

5 513050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中概互联 中概互联网ETF

6 513070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HK消费50

港股消费ETF易方

达

7 513090

易方达中证香港证券投资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证券 香港证券ETF

8 513200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医药 港股通医药ETF

9 513320

易方达恒生港股通新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HK新经济 恒生新经济ETF

10 513850

易方达MSCI美国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QDII）

美国50 美国50ETF

11 517330

易方达中证长江保护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长江保护 长江保护ETF

注：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仅新增国海证券为现金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海证券

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13号

办公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46号国海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联系人：王宁基

联系电话：0755-82022112

客户服务电话：95563或0771-95563

网址：www.ghzq.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

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股票代码：

002052

股票简称：

*ST

同洲 公告编号：

2025-058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

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

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详细内容请查阅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事项处于补充

材料阶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9.1.12条规定，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

出有关决定的期限。 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信息以公司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股票代码：

002052

股票简称：

*ST

同洲 公告编号：

2025-059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

1%

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由鑫堂、熊波、吴一萍、吴莉萍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2日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

以上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股东由鑫堂、熊波、吴一萍、吴莉萍（以下简

称“一致行动人” ）于2024年6月11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00,079,100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42%），股份

来源为集中竞价交易买入， 本次权益变动不需要在首次卖出股份的十五个交易日前披露减持计划，符

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2025年5月15日，公司收到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情况的告知函》，获悉吴莉萍于2025

年5月9日至2025年5月13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021,300股，吴

莉萍持股比例由原来占公司总股本的3.57%减少至占公司总股本的3.03%， 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原

来占公司总股本的13.42%减少至占公司总股本的12.88%。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由鑫堂、熊波、吴一萍、吴莉萍

住所

由鑫堂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熊波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吴一萍、吴莉萍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9日-2025年5月13日

股票简称 *ST同洲 股票代码 002052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吴莉萍 402.13 0.54

合 计 402.13 0.5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由鑫堂 3050.0243 4.09 3050.0243 4.09

吴一萍 3072.7518 4.12 3072.7518 4.12

吴莉萍 2663.2103 3.57 2261.0803 3.03

熊波 1221.9236 1.64 1221.9236 1.64

合计持有股份 10007.91 13.42 9605.78 12.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720.3918 10.35 7318.2618 9.8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87.5182 3.07 2287.5182 3.07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

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由鑫堂、熊波、吴一萍、吴莉萍

2025年5月16日

汇添富弘盛回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5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弘盛回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弘盛回报混合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2241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05月1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弘盛回报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弘盛回报混合发起式A 汇添富弘盛回报混合发起式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22416 022417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4】1178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25年02月14日 至 2025年05月13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

的日期

2025年05月15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

户）

67

份额类别 A类 C类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10,418,653.11 119,279.22 10,537,932.33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

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12.14 12.40 24.54

募集份额（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

额

10,418,653.11 119,279.22 10,537,932.33

利息结转的

份额

12.14 12.40 24.54

合计 10,418,665.25 119,291.62 10,537,956.87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

份额 （单位：

份）

10,000,000.00 - 10,000,000.00

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95.98 - 94.90

其他需要说

明的事项

认购日期为2025年05月13

日， 认购费率适用于固定费

用，认购费为1000.0元/笔。

无 无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

份额 （单位：

份）

211,289.03 - 211,289.03

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2.03 - 2.01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05月15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万份至50万份(含)。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

发起份额承诺

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10,000,000.00 94.90 10,000,000.00 94.90 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

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199,976.00 1.90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11,313.03 0.11 - - -

合计 10,211,289.03 96.90 10,000,000.00 94.90 3年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2025-025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2025年5月15日下午2:30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

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

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98,202,1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575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87,723,1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2800%；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9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479,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95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10,479,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952%。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宇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炜衡（珠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97,649,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0%；反对

2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弃权302,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

审议结果：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97,649,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0%；反对

2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弃权302,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

审议结果：通过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497,649,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0%；反对

2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弃权302,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

审议结果：通过

4、《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497,618,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8%；反对

57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6%；弃权7,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89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4272%；反对57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4974%；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审议结果：通过

5、《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497,649,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0%；反对

5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4%；弃权7,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审议结果：通过

6、《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497,018,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4%；反对

56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弃权61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7027%；反对56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915%；弃权6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5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审议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497,944,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2%；反对

2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0%；弃权8,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5380%；反对2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770%；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9%。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珠海）律师事务所委派林建辉律师、张家华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2、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3、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2025-24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目前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

份购买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进出口” ）持有的中技江苏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江苏”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

上市。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票交易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成股份，证券代码：

000151）自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开市时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

日。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 即在

2025年5月30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

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股票最晚将于2025

年5月30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

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

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中技江苏100%股权。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技江苏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81MA278RR304

登记机关 溧阳市行政审批局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刘彤

注册地址 溧阳市昆仑街道创智路27号214-2室

注册资本 6,349.57万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 2021年10月20日

经营期限 2021年10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

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电池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进出口代

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充电控制

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

6,349.57 100

合计 6,349.57 100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中技进出口。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149XT

登记机关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刘旭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1号久凌大厦

注册资本 180,126.00万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 1983年12月28日

经营期限 2017年11月2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对外劳务合作；食品销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对外承包工程；招投标代理服务；货物进出口；融资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会

议及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

备修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金属矿石销售；化肥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国内贸易代理；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

180,126.00 100

合计 180,126.00 100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预计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中技进出口持有的中技江苏100%股权并同

步募集配套资金。 最终的交易方式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信息为

准。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意向协议》，《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方案拟定为：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技进出口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 双方将就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进一步磋商。

2、标的公司的估值与交易价格：双方同意，由双方认可的具备相关从业资格的审计及

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评估，双方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备案

的评估结果作为依据，协商确定标的公司100%股权的转让价格。

3、支付方式：双方同意，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中技进出口支付标的公司100%股

权的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对价支付方式以双方后续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确定。

4、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安排：双方同意，公司向中技进出口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待最

终交易价格以及交易方案确定后，由双方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确定。

5、本协议系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双方将在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评估、

审计、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就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进一步磋商，包括但

不限于本次交易的定价、交易程序和审批等，并签署正式交易文件。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以

双方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四、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

序，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审计与评估工作尚未完

成，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交易

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二）有关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意向协议》。

（三）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重大

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说明文件。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61

证券简称：创新新材 公告编号：

2025-037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3

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3）、《2024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业绩补

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6）。

公司于2022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山东创新金属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金属” ）100%股权，于2022年1月26日与山东创新集团有限

公司、崔立新、杨爱美、耿红玉、王伟（以下统称“补偿义务人” ）签订《北京华联综合超市

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补偿义务人承诺创新金属公司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1,

810.00�万元、122,120.00�万元、142,360.00�万元。

创新金属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为106,845.39万元（已经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审

核，审核报告文号：XYZH/2023CQAA1F0033）、91,980.76万元（已经2023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审核， 审核报告文号：XYZH/2024CQAA1F0031） 和103,

801.26万元 （已经202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审核， 审核报告文号：

XYZH/2025CQAA2B0041），累计实现净利润302,627.41万元，累计业绩承诺实现率为

82.62%。

鉴于创新金属未实现截至2024年度累计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需对公司进行业绩补

偿。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约定及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将以人民币1.00元的总价回购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351,363,722

股，并予以注销。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总股本将由4,107,435,885股减少至3,756,072,163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4,107,435,885元人民币减少至3,756,072,163元人民币。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相关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权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处理。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

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可现场到本公司申报债权，也可以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债权。 具体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时间及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 申报时间：2025年5月16日-6月30日， 现场申报为此期间的工作日9:30-12:00,

13:00-18:3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卓著中心1808�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3、邮编：100032

4、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5、联系电话：010-66536198

6、邮箱：zqb@innovationmetal.com

7、其它说明：

（1）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并请注明

“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电子邮箱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邮件上

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此外， 采取邮寄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请致电公司联系人进行确

认。

特此公告。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361

证券简称：创新新材 公告编号：

2025-036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月河六路中段创新第

四工业园办公楼一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50,635,4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96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崔立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本次

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王伟先

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科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6,484,402 99.8490 3,213,797 0.1168 937,300 0.034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6,389,202 99.8456 3,276,497 0.1191 969,800 0.0353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6,367,902 99.8448 3,285,197 0.1194 982,400 0.035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6,427,912 99.8470 3,219,837 0.1170 987,750 0.036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5,540,652 99.8147 4,166,597 0.1514 928,250 0.0339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4,936,792 99.7928 4,854,357 0.1764 844,350 0.0308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4,934,292 99.7927 4,830,857 0.1756 870,350 0.0317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5,633,492 99.8181 4,128,557 0.1500 873,450 0.0319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4,328,167 99.2614 3,374,597 0.6388 526,900 0.0998

10、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6,285,062 99.8418 3,425,737 0.1245 924,700 0.0337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6,517,462 99.8502 3,164,737 0.1150 953,300 0.0348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6,310,562 99.8427 3,363,437 0.1222 961,500 0.035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23,134,

817

99.0354

4,166,

597

0.7887 928,250 0.1759

6

《关于2024年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情况的议案》

522,530,

957

98.9211

4,854,

357

0.9189 844,350 0.1600

7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522,528,

457

98.9206

4,830,

857

0.9145 870,350 0.1649

9

《关于2024年度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业绩补偿方

案的议案》

524,328,

167

99.2614

3,374,

597

0.6388 526,900 0.09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0、11为特别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上述第9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崔立新、杨爱美、耿红玉、王伟在审议前述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1,333,440,883股，占比32.46%；崔立新先生是公司实

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638,453,593股，占比15.54%；杨爱美女士为崔立新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持有本公司105,075,929股，占比2.56%；耿红玉女士为崔立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持有本公司72,717,715股，占比1.77%；王伟先生为崔立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

司72,717,715股，占比1.77%。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及、贾潇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